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特别奖励管理暂行办法 

（经 2023年 3月 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公司尽早实现战略目标，充分调动

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性，有效发挥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助推

公司战略转型、经济效益提高，设置董事长特别奖励并结合

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本部及所属经营单位，奖励

对象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专项工作小组、本部部门、所属经营

单位及个人。 

第二章 工作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公司人力资源部、运营管理部、财务部和相关

部门为公司董事长特别奖励的具体办事机构。 

（一）人力资源部的主要职责是制（修）订董事长特别

奖励管理办法；与运营管理部、财务部共同提出专项工作小

组、本部部门、经营单位及个人等主体的奖励建议；收集汇

总提交董事长特别奖励方案；完成公司董事长特别奖励涉及

的其他工作。 

（二）运营管理部的主要职责是审核各主体对董事长特

别奖励范围事项的完成情况，与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共同提

出专项工作小组、本部部门、经营单位及个人等主体的奖励



建议；完成公司董事长特别奖励涉及的其他工作。 

（三）财务部的主要职责是核算董事长特别奖励事项完

成情况的回笼资金总额、清欠年限、两金及成本费用压降总

额、经济效益增加等财务资金费用金额；与人力资源部、运

营管理部共同提出专项工作小组、本部部门、经营单位及个

人等主体的奖励建议；及时足额发放董事长特别奖励，按规

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完成公司董事长特别奖励涉及的

其他工作。 

（四）相关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董事长特别奖励事项完

成情况中涉及本部门的材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认定；完成公

司董事长特别奖励涉及的其他工作。 

第四条 公司各部门、所属各经营单位可以向公司董事

长特别奖励的具体办事机构提出意见建议。 

第三章 激励范围和额度 

第五条董事长特别奖励范围及额度如下： 

（一）解决公司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突出贡献的。 

认定标准为：解决公司超账龄、长账龄应收款项和预付

款项回收，历史投资清理，两金以及成本费用压降，长期积

压库存处理，争议资产确权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根据回

笼资金总额、清欠年限、成本费用压降总额以及复杂难易程

度和贡献大小程度给予 5-50 万元不等奖励额度。其中：个人

奖励额度根据实际情况原则上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具体由



财务部核定）。 

（二）落实公司“双碳”战略达成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认定标准为：以公司为主体进行碳汇项目开发，参与省

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评选并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优秀团体

或个人。根据项目价值、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程度给予

5-50 万元不等奖励额度，其中：个人奖励额度原则上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具体由运营管理部核定）。 

（三）提高种苗研发力度，优化营造林措施提升森林资

源蓄积量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认定标准为：研发出符合当地立地以及气候条件的良种

壮苗，经试种成功，较原有林木种苗成效有明显改进的。提

出的营造林优化措施不增加或少量增加成本，通过经验证的

模拟测算方法测算出森林资源蓄积量有较大提高的。根据项

目价值、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程度给予 5-50 万元不等奖

励额度，其中：个人奖励额度原则上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具

体由运营管理部核定）。 

（四）实施技术改造，在有效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

单耗、提高产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的。 

认定标准为：通过技术改造后，产品质量、产量、生产

单耗等方面较改造前有明显改进。根据增加的经济效益、节

约的生产成本、项目价值、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程度给



予 5-50 万元不等奖励额度，其中：个人奖励额度原则上控制

在 20 万元以内（具体由运营管理部核定）。 

（五）积极参与尽职调查等工作，在定向增发、并购重

组等项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认定标准为：根据项目价值、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

程度给予 5-50 万元不等奖励额度，其中：个人奖励额度原则

上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具体由董事会秘书处核定）。 

（六）承担公司重点、重大专项工作的。 

认定标准为：根据项目价值、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

程度给予 5-50 万元不等奖励额度，其中：个人奖励额度原则

上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具体由运营管理部商战略投资部核

定）。 

（七）董事长认为应给予董事长特别奖励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董事长特别奖励年度总额原则上控制在工资总

额的一定比例范围内，单项奖金额度根据贡献程度确定。奖

金额度均为税前金额。 

第七条 董事长特别奖励方案兑现程序如下： 

（一）报送核定材料。专项工作小组、本部部门、经营

单位及个人等主体（以下简称各主体）按照要求向相关核定

部门报送符合董事长特别奖励申报的材料。 

（二）初步审核认定。相关核定部门对各主体报送的董

事长特别奖励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和整理汇总。 



（三）编制奖励方案。由人力资源部、运营管理部和财

务部对满足条件的各主体编制奖励分配方案（方案中应包含

分配范围、规则及金额等内容）。 

（四）方案审核执行。人力资源部汇总梳理上报奖励分

配方案，经公司党委会前置研究后，报董事会决策执行。 

第八条 董事长特别奖励方案原则上在次年一季度开展

兑现程序。情况特殊需要及时兑现的，经董事长同意，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展相关奖励工作。 

第四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公司 2003 年 5 月 22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董事长基金同时

废止。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月 2 日 


